
澎湖縣老人福利機構評鑑及獎勵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老人福利

法第三十七條第五項規定

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老人福利

法第三十七條第四項規定

訂定之。 

配合一百零九年五月二十七

日修正公布老人福利法，修正

法源依據之項次。 

第四條  本府應每四年至少

舉辦一次老人福利機構之

評鑑。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從其規定： 

一、新設立者，自營運之日

起滿一年後之一年

內，得接受評鑑。 

二、停業或停辦者，自復業

之日起滿一年後之一

年內，應接受評鑑。 

第四條  本府應每三年至少

舉辦一次老人福利機構之

評鑑。 

一、修正評鑑辦法年期。參照

衛福部評鑑及獎勵辦法

第三條規定，修正機構評

鑑週期。 

二、新增但書規定及第一款

、第二款。參照前開辦法

第三條，增訂有關機構新

設立者及停業或停辦者

接受評鑑時間之規定。 

第五條  本府為辦理評鑑，得

聘請醫護、管理、社會工作

與環境安全之專家學者及

具老人福利實務經驗者為

評鑑委員。 

評鑑委員應依相關法

規規定，遵守利益迴避原

則；對評鑑工作獲悉之各項

資訊，應負保密義務，除法

規另有規定外，不得洩漏。 

第五條  本府為辦理老人福

利機構之評鑑，得設評鑑小

組，置成員五至九人，由社

會局長擔任召集人，其餘成

員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本府及其他相關機關

代表三至五人。 

二、老人福利及長期照護

相關領域學者一至二

人。 

三、具有二年以上老人福

利實務經驗之專家一

至二人。 

四、評鑑小組成員應遵守

利益迴避原則。 

一、修正評鑑委員組成之內

容。參照衛福部評鑑及獎

勵辦法第四條規定，刪除

現行條文第一項關於評

鑑小組及其成員之規定

，並修正辦理機構評鑑應

聘請具一定資格之評鑑

委員。 

二、第二項新增。參照前開辦

法第四條，刪除有關評鑑

小組成員迴避之規定，並

增訂評鑑委員迴避及保

密義務規定。 

第六條  老人福利機構評鑑

項目如下：  

一、經營管理效能。 

二、專業照護品質。 

三、安全環境設備。 

四、個案權益保障。 

五、服務改進創新。 

前項評鑑項目內容，本

府應於實施評鑑三個月前公

告。 

第六條  老人福利機構評鑑

項目如下：  

一、行政組織及經營管理。  

二、生活照顧及專業服務。  

三、環境設施及安全維護。  

四、權益保障。  

五、改進創新。 

六、其他經評鑑小組決議

評鑑之項目。  

前項評鑑項目內容，本

修正評鑑項目內容。參照衛福

部評鑑及獎勵辦法第五條規

定，修正機構評鑑項目。 



府應於實施評鑑三個月前

公告。 

第七條  老人福利機構評鑑

程序及方式如下：  

一、自評：由受評機構依當

年度評鑑項目表填報

實際情形，自行評

定，並依指定日期函

報自評表至本府或受

託評鑑單位。 

二、初評：本府或受託評鑑

單位依受評機構填寫

之評鑑表採書面審查

及實地訪視方式辦理

評選，並彙整初評結

果，送評鑑委員參考。 

三、複評：由評鑑委員採書

面審查或實地訪視方

式辦理。  

本府於實施複評前，

應召開評鑑委員會議，說

明評鑑日期、項目及初評

結果。 

第七條  老人福利機構評鑑

程序及方式如下：  

一、自評：由受評機構依當

年度評鑑項目表填報

實際情形，自行評

定，並依指定日期函

報自評表至本府或受

託評鑑單位。 

二、初評：本府或受託評鑑

單位依受評機構填寫

之評鑑表採書面審查

及實地訪視方式辦理

評選，並彙整初評結

果，送評鑑小組參考。 

三、複評：由評鑑小組採書

面審查或實地訪視方

式辦理。  

本府於實施複評前，

應召開評鑑小組會議，說

明評鑑日期、項目及初評

結果。 

文字修正。參照衛福部評鑑及

獎勵辦法第四條規定，酌作文

字修正。 

 


